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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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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丁伟国、蒋利琴、刘泉、朱瑶（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签署了《任

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苏州唐

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承诺唐人数码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以下简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承诺

净利润”）如下：2014 年度不低于 4,500.00 万元，2015 年度不低于 5,874.00 万元，

2016 年度不低于 6,300.00 万元，2017 年度不低于 6,600.00 万元，合计不低于

23,274.00 万元。 

（三）补偿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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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易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股份发行价格 

6、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的计算 

补偿义务人应按照下列顺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1）补偿义务人首先以尚未获取的现金进行补偿 

（2）若补偿义务人以尚未获取的现金不足补偿的，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

以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已扣减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的应

付现金对价）/发行股份价格 

若当期期末计算的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及现金不冲回。每个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按照其在标的公司的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 

（3）如果任子行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或者

分配股票股利的，则上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应进行相应

调整，同时应补偿的股份数也应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

应补偿的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任子行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有现金分红的，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

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内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赠送给任子行。返还金

额的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返还前每股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 

（4）当期按照上述公式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补偿义务人以自

筹资金或自有资金进行补偿的。 

7、减值测试后的补偿事宜 

（1）在利润补偿期间前三年任何一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以及在承诺年度届满时，任子行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在承诺年度届满时，若标的资产对价

为 60,256.00 万元，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作价基础为 60,256.00 万元；若标的资产

对价调整为 80,258.00 万元，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作价基础为 80,258.00 万元。除

非另有法律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采用的估值

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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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期末减值额＞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的现金总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另行补偿，另

行补偿首先以任子行尚未支付的现金进行补偿，任子行尚未支付的现金不足以补

偿的，以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以补偿的，由补偿

义务人自筹资金予以补偿。 

（3）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为：另行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内已补偿的现金

总额）。如果以任子行尚未支付的现金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

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减值应支付

的另行补偿金额—本次减值已支付的另行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每股发行价格。 

8、现金补偿的实施 

如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任子行应在利润补偿

期间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向补偿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

包含当年的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任子行的书面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将应补偿的现金一次性支付至任子行指定的银行账户。若补偿义务人未按时、足

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则不足部分应以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任子行股

份进行补偿。 

9、股份补偿的实施 

（1）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由任子行以 1.00 元对价回购并注销，任子行

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年报披露后的 30 个交易日内发出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

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果任子行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份回

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任子行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 个月内实施回购方案；

如任子行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则任子行应在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任子行将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公告股权登记日并由补偿义务人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

的股份无偿赠送给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交易对方之外的任子行其他股东。

任子行其他股东按其所持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

任子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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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确定之日（指当期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至该等

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补偿义务人就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

收益分配的权利。 

（四）业绩承诺完成及补偿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20）第 040051

号】，唐人数码经追溯调整后的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净利润为 1,263.46 万元，完成率 19.14%，低于 2017 年度承诺的 6,600.00 万元，

唐人数码于 2017 年度未实现利润补偿主体作出的业绩承诺。利润补偿期间的具

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调整前 调整后 
2014 年 4,500.00 4,915.48 未调整 
2015 年 5,874.00 5,866.71 未调整 
2016 年 6,300.00 6,337.01 未调整 
2017 年 6,600.00 6,780.38 1,263.46 

注：2015 年度唐人数码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约定，2014、

2015 累计的业绩已完成，故 2015 年度，补偿义务人无需进行补偿。 

根据《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唐人数码重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

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20）第 040054 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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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应向公司支付补偿款为：14,734.34 万元、14,015.60 万元、3,593.74 万元和

3,593.74 万元。 

截至公告日，丁伟国、蒋利琴、刘泉和朱瑶四人业绩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应补偿金额 实际补偿金额 剩余应补偿金额 

丁伟国 14,734.34 0 14,734.34 
蒋利琴 14,015.60 0 14,0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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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与赣州翊峰基业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翊峰基业”）、

赣州立鼎信和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鼎信和”）、深圳市

松禾创新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松禾一号”）和深圳市中美创投

硅谷行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美创投”）（以下合称“原股东”）

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于 2017 年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原股东合计持有的

100%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41,000 万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与翊峰基业、立鼎信和、洪志刚和余冲（以下合称“补偿责任人”）签

署了《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翊峰基业网络科技合伙企业和赣州立

鼎信和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泡椒思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业

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翊峰基业、立鼎信

和为业绩承诺主体，洪志刚和余冲为业绩承诺连带责任人，业绩承诺主体承诺泡

椒思志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每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和 6,000 万元，

合计不低于 15,000 万元。此外，若标的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未能达到

2,625 万元，翊峰基业、松禾一号、中美创投和立鼎信和应按其在本协议签署时

持有泡椒思志的股权比例共同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双倍补足 2016 年净利润差

额。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永审字（2017）第 148008 号审计报告，

泡椒思志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2,660.53 万元，完成上述承诺。 

（三）补偿的实施 

1、协议各方同意，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主体为翊峰基业和立鼎信和，由业

绩承诺主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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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净利润少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主体向甲方进行利润补偿，当期现

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ᐄ挀- 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伀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 累

 

发⭀蚀ǂ怬耀则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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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泡椒思志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5,000 万元的承诺业

绩。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调整前 调整后 
2017 年 4,000.00 3,574.98 3,574.98 
2018 年 5,000.00 3,083.83 3,253.22 
2019 年 6,300.00 934.48 934.48 

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任

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泡椒思志重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0）第 040050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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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向唐人数码及泡椒思志原股东进行追偿，切实维护

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上披露的公告

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若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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